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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 首 大 学
关于给于景文等18名同学违纪处分的决定
于景文，男，学号：20144101004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。该生于2017年12月27日因与李同学产生矛盾，使用水果刀划伤李同学脸部，造成李某轻伤一级。于景文的行为触犯国家法律，构成刑事犯罪。鉴于该生在案件发生前综合表现良好，同时事情发生后，认错态度较好，积极配合警方，尽最大努力给受害方予以赔偿，各方面表现较好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四条第（二）款规定合并第三章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于景文同学留校察看处分。
陈新年，男，学号：20164103019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6级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。该生于2019年3月25日经调查被发现涉嫌在网上传播、贩卖淫秽视频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十二条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陈新年同学记过处分。
陈海婕，女，学号：20154067032，化学化工学院2015级制药工程专业学生。该生2019年4月30日在吉首火车站过安检时被发现背包中藏有训练子弹3枚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一条第八款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陈海婕同学记过处分。
陈雄，男，学号：20154101108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5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。该生2019年4月12日被学校保卫处查获私藏训练子弹1枚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一条第八款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陈雄同学严重警告处分。
唐祥森，男，学号2018403821，系医学院2018级护理本科班学生。该生自四月下旬以来，多次参与网络赌博，但主动承认错误，如实交待错误事实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合并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唐祥森同学严重警告处分。
全超，男，学号：2018404152，系医学院2018级医学影像技术班学生。该生近一个月以来，每天都会在寝室违规使用电热锅煮早饭，偶尔会在寝室违规使用电热锅煮中饭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宿舍管理条例》第三章第十七条第二款第7项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全超同学严重警告处分。
周凯楠，男，学号：20164158016，系美术学院2016级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一班学生。该生自2019年3月4日至2019年3月13日，累计旷课达19节，受学校警告处分。经教育后仍不改，并于3月14日至4月7日，累计旷课达6节。王悦锴，男，学号：20164158020，系美术学院2016级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一班学生。该生自2019年3月4日至2019年3月13日累计旷课达17节，受学校警告处分。经教育后仍不改，并于3月14日至4月7日，累计旷课达8节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合并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周凯楠、王悦锴两名同学严重警告处分。
熊阅东，男，学号：2017401024，系美术学院2017级环境设计专业二班学生。该生自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4月7日，累计旷课达19课时。王伟杰，男，学号：2018400923，系美术学院2018级环境设计专业二班学生。该生自2019年2月25日至4月7日，累计旷课达18课时。徐明杰，男，学号：2017400940，系美术学院2017级环境设计专业二班学生。该生自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 4月7日，累计旷课达16课时。周炜哲，男，学号：2018402417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8级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。该生于2019年3月6日至2019年5月8日累计旷课达14学时。周康，男，学号：2018402400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8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。该生于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4月24日累计旷课达14学时。伊尔潘江•托合提，男，学号：2018403779，系医学院2018级护理本科班学生。该生于2019年4月2日至2019年5月21日累计旷课达14学时。唐龙，男，学号：2018402412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8级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，该生于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5月17日累计旷课达14学时。艾山江，男，学号20164045003，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6级网络工程班学生。该生于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5月22日之间累计旷课12学时。王纯埔，男，学号：20164103009，系体育科学学院2016级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。该生于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5月20日累计旷课达12学时，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熊阅东、王伟杰、徐明杰、周炜哲、周康、伊尔潘江•托合提、唐龙、艾山江、王纯埔等9名同学警告处分。
李鑫，男，学号：20164057011，系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2016级材料科学与工程班学生。该生于2019年5月14日夜不归宿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李鑫同学警告处分。
如对处分有异议，在接到处分决定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校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。如对校申诉处理决定仍有异议，可以在接到复查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湖南省教育厅提出书面申诉。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，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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